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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信息及招生简章汇总广州市2007年注册会计师考试报名

时间为5月10日至18日 经财政部注册会计师考试委员会2007年

第一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2007年度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

考试报名简章》、《港澳台地区居民及外国籍公民参加2007

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统一考试报名简章》及

《2007年度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英语测试报名简章》现

正式发布。 我会根据中注协发布的简章制定广州地区的《报

名简章》，现予发布。 广州地区报名系统将于2007年5月10日

上午9点开通。2007年度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广州地区报

名简章 根据《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办法》的规定，现

将2007年度有关报名事项通告如下： 一、 报名条件 具有下列

条件之一的中国公民，可报名参加考试： （一） 高等专科以

上学校毕业的学历； （二） 会计或者相关专业（相关专业是

指审计、统计、经济。下同）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 二、 

免试条件 具有会计或相关专业高级技术职称的人员（包括学

校及科研单位中具有会计或相关专业副教授、副研究员以上

职称者），可以申请免试一门专长科目。申请者应填写

《2007年度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免试申请表》，并向报

名所在地省级财政部门注册会计师考试委员会办公室（以下

简称地方考试委员会办公室）提交高级专业技术职称证书，

经地方考试委员会及有关部门审核确定并报财政部注册会计

师考试委员会（以下简称全国考试委员会）核准后，方可免



试。 三、考试科目和范围 考试科目：会计、审计、财务成本

管理、经济法、税法。 考试范围：在全国考试委员会发布

的2007年度《考试大纲》中确定。 四、考试方式和时间 考试

方式：闭卷、笔试。客观性试题采用填涂答题卡方式解答；

主观性试题采用书写中文简体文字方式解答。 考试时间

：2007年9月14日至16日。会计考试时间为210分钟；审计、财

务成本管理考试时间各为180分钟；经济法、税法考试时间各

为150分钟。 五、报名 广州地区继续实行网上报名，报名者

可登陆广州注册会计师协会网站报名。 整个报名过程分为报

名与确认两个阶段。 1、报名日期：2007年5月10日至18日 2、

确认时间：2007年5月21日至30日 报名办法：广州考区报名人

员统一实行网上报名的方式。考生可以在有条件上网的地方

进行报名，具体方法如下：（1）、考生登陆广州注册会计师

协会的网站，认真阅读报名注意事项及相关公告，如实填写

报名资料。（2）、网上报名成功的考生须留意自己的预报名

号或报名顺序号，首次报名的考生或选择现场交费的考生务

必在"报名人员现场确认时间安排表"指定的日期前往报名现

场确认。而未办理现场确认的报名人员，其报名无效。 （3

）、报名确认时需提供学历证书或职称证书、身份证原件，

并现场拍照。（4）、缴费方式可选择网上银行的支付平台支

付或现场缴费。（5）、去年已成功报名而今年报名选择网上

交费成功的考生可不再到现场进行确认。 具体现场确认点请

留意我会网上的公布及报名系统的提示。 六、考试用书订购

、发放及考前辅导 2007年度考试用书中注协只委托各地方考

办负责发行，没有委托社会上任何机构。广州地区教材由广

州注册会计师协会统一征订，需订阅的考生，可在网上报名



时订购并于规定时间到确认点取书。为方便考生，我会与速

递公司联系，开通了送书上门的服务，考生可自主选择。 为

确保培训质量，广州注册会计师协会统一委托有关院校及培

训点负责培训工作（具体名单在我会网站上公布）。凡未经

广州注册会计师协会批准，任何单位不得以各种形式举办注

册会计师考前培训或辅导班。 七、英语测试 参加英语测试的

考生在2007年5月21日至6月6日期间登录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

网站进行网上预报名，6月15日至25日为现场确认阶段。 八、

港澳台地区居民及外国籍公民报名 港澳台地区居民及外国籍

公民参加2007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考试报名简章

另行发布。 报名工作将在5月10日至5月31日进行； 报名地址

：大德路187号9楼 广州注册会计师协会 九、试卷评阅、成绩

认定和成绩核查 （一）阅卷工作由全国集中组织，考试成绩

通知考生本人。（二）各科均实行百分制，60分为合格分数

线。（三）成绩发布后，如果考生本人认为所发布的成绩与

本应取得的成绩有差距，可在全国考办当年考试成绩发布之

日起1个月之内向广州注册会计师协会提出成绩复核申请，并

填写《2007年度注师考试成绩核查表》。（四）考试全科合

格者，发全国印制的全科合格证书，可申请入会，成为中国

注册会计师协会个人会员，完成后续教育成绩长期有效。（

五）考试单科合格者，发全国印制的成绩通知单。成绩单为

申办全科证的唯一依据，考生要妥善保管。考生可在取得单

科合格成绩后的连续四次考试中，免试已合格的科目。今年

对以往年度的单科成绩有效期追溯至2003年。 广州市财政局

广州注册会计师协会二OO七年四月十八日珠海市：07年注册

会计师考试报名时间为5月15日至24日根据《注册会计师全国



统一考试办法》的规定，现将我市2007年度有关报名事项通

告如下： 一、报名条件 具有下列条件之一的中国公民，可报

名参加考试： （一）具有国家教育部门承认的高等专科以上

学校毕业的学历； （二）会计或者相关专业（相关专业是指

审计、统计、经济。下同）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 二、免

试条件 具有会计或相关专业高级技术职称的人员（包括学校

及科研单位中具有会计或相关专业副教授、副研究员以上职

称者），可以申请免试一门专长科目。申请者应填写《2007

年度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免试申请表》，并向珠海注册

会计师考试领导小组提交高级专业技术职称证书，经核准后

，方可免试。 三、考试科目和范围 考试科目：会计、审计、

财务成本管理、经济法、税法。 考试范围：在全国考试委员

会发布的2007年度《考试大纲》中确定。 四、考试方式和时

间 考试方式为闭卷、笔试。客观性试题采用填涂答题卡方式

解答；主观性试题采用书写中文简体文字方式解答。 考试

于2007年9月14日至16日举行。会计考试时间为210分钟；审计

、财务成本管理考试时间各为180分钟；经济法、税法考试时

间各为150分钟。具体时间安排如下：考试日期考试时间考试

科目答卷时间9月14日下午2：00-5：00审计180分钟9月15日上

午9：00-11：30税法150分钟下午2：00-5：30会计210分钟9

月16日上午9：00-11：30经济法150分钟下午2：00-5：00财务

成本管理180分钟 五、报名日期、地点及办法 （一）报名日

期 2007年5月15日至5月24日为集中报名时间，上午：8：30-11

：30， 下午：2：305：00（周末照常上班）。 （二）报名地

点 香洲兴华路150号4楼（即市财政局对面楼），考生可乘

座13路、16路、17路、55路、68路、99路公交车到大镜山站下



车。 联系人：邱小姐 蒋小姐 电话：2529357 2529358 （三）报

名办法 1．报名人员可同时报考五门科目，也可选择报考部

分科目。分科交纳考务费，每科65元（包括上缴上级考务费

）。考试用书费用另见书目表。 2．考生首次报名时，须提

交学历证书或专业技术职称证书及身份证原件，现场电脑照

相，并交纳大一寸近期（上年或本年）免冠彩色照片2张（背

后写上姓名），经报名点工作人员审核无误后，填写《2007

年度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珠海地区报名登记表》，已办

理过广东省内注册会计师考试用IC卡的考生，须提交IC卡及

大一寸近期免冠彩色照片1张。 六、考试用书订购 考试辅导

教材由珠海市注册会计师协会统一征订，需要购书的考生，

可在报名的同时自愿订购。 七、试卷评阅、成绩认定和成绩

核查 （一）应考人员答卷由全国考试委员会办公室集中，并

依据财政部注册会计师考试委员会下发的《注册会计师全国

统一考试试卷评阅规则》组织评阅。考试成绩由全国考试委

员会认定，由珠海市注册会计师考试领导小组复核后通知考

生。考生可从广东省注册会计师协会网站查询考试成绩。 （

二）每科考试均实行百分制，六十分为成绩合格分数线。 （

三）成绩大约十二月上旬发布，如果考生本人认为所发布的

成绩与本应取得的成绩有差距，可由考生本人在全国考试委

员会办公室当年考试成绩发布之日起1个月之内向珠海市注册

会计师协会提出成绩核查申请，并交纳查询费每科100元，全

国考试委员会办公室将依据财政部注册会计师考试委员会下

发的《注册会计师考试成绩核查试行办法》、《注册会计师

考试成绩核查试行工作规程》组织成绩核查。 （四）单科成

绩合格者，发放全国印制的成绩通知单，其合格成绩在取得



单科合格成绩后的连续四次考试中有效。单科成绩单为申办

全科证的唯一依据，考生要妥善保管。2007年对以往年度的

单科合格成绩有效期追溯至2003年。 （五）取得全部应考科

目有效合格成绩者，可持成绩合格凭证，向珠海市注册会计

师协会申请换发全科合格证书，并交纳全科合格证书工本费

。全科合格证书只证明全部考试成绩合格，不作其它用途。 

（六）在领取全国考试委员会颁发的全科合格证书后，可申

请成为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会员，不加入中国注册会计师协

会的，其成绩自取得全科合格证后5年内有效。 八、报名参

加考试人员应认真阅读《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办法》、

《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应考人员守则》、《注册会计师

全国统一考试违规行为处理办法》、《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

考试考务工作规则》等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的相关文件

，并自觉遵守文件中的各项规定，如有违反应接受相应处罚

。 九、报考人员8月初领取准考证时，珠海市注册会计师协

会将向考生发放《应考人员必读》，该《必读》中将收录考

试期间答题卡（式样）、答题卷（式样）、应考人员基本信

息填涂（写）方法、应考人员考场须知、应考人员考场守则

及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相关办法规则等，请考生认真阅

读，并按要求参加考试。韶关市07年注册会计师考试5月10日

至25日报名 我市2007年度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报名工作

将于5月10日开始，5月25日结束（星期六照常办公，星期日

休息）。 报名地点：韶关市惠民北路51号（市财政局2楼）。

考试时间为9月14日16日。 特此通知。韶关市注册会计师协

会2007年4月26日佛山07年注册会计师考试5月14日至25日报

名2007年度注册会计师考试报名公告 一．报名条件、方式 具



有高等专科以上学历或具有会计或者相关专业（审计、统计

、经济）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人员均可报名参加考试，

初次报名的考生，须本人前来照相同时提交学历证书或专业

技术职称证书、身份证件的原件和复印件，旧考生须凭IC卡

报名。同时报名人员须按要求填写《2007年度注册会计师全

国统一考试报名登记表》一份并贴一寸免冠黑白相片一张。 

二．报名时间、地点 今年佛山市注册会计师考试报名时间

于5月14日至5月25日止（星期六、日休息）。 1、佛山市直、

禅城区的报考人员到广东公信会计师事务所报名，报名地点

设在佛山市禅城区绿景二路38号碧翠雅轩商务楼三层； 2、南

海区报考人员到佛山市智勤会计师事务所报名，报名地点设

在南海大道126号交通大厦3楼； 3、顺德区报考人员到广东德

正会计师事务所报名，报名地点设在顺德大良新宁路25号； 4

、三水区报考人员到佛山市正大会计师事务所报名，报名地

点设在三水西南镇环城路71号2楼； 5、高明区报考人员到佛

山市立为会计师事务所报名，报名地点设在高明泰和路448

－8号二层。 市考办联系电话：83282289 83282283 各报名点联

系电话： 市直、禅城区：83382078 南海区：86236031 顺德区

：22331779 三水区：87725000 高明区：88822208 本年英语测

试安排在9月17日举行。参加英语测试的考生在2007年5月21日

至6月6日期间登录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网站

（http://www.cicpa.org.cn）进行网上预报名，6月15日至25日

为现场确认阶段。报名详细安排请参阅报名简章。 附件： 市

直、禅城区报名点：广东公信会计师事务所地图 佛山注册会

计师协会二00七年四月二十五日惠州07年注册会计师考试5

月14日至27日报名2007年度注会统考报名通知 根据《注册会



计师全国统一考试办法》的规定，现将2007年度有关报名事

项通告如下： 一、报名条件 具有下列条件之一的中国公民，

可报名参加考试： （一）高等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的学历； （

二）会计或者相关专业（相关专业是指审计、统计、经济。

下同）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 二、考试科目和范围 考试科

目：《会计》、《审计》、《财务成本管理》、《经济法》

、《税法》。 考试范围：在全国考试委员会发布的2007年度

《考试大纲》中确定。 三、考试方式和时间： 考试方式为闭

卷、笔试。客观性试题采用填涂答题卡方式解答；主观性试

题采用书写中文简体文字方式解答。 考试于2007年9月14日

至16日举行。《会计》考试时间为210分钟； 《审计》、《财

务成本管理》考试时间各为180分钟；《经济法》、《税法》

考试时间各为150分钟。 考试顺序如下：考试日期考试时间考

试科目答卷时间9月14日下午2：00-5：00审计180分钟9月15日

上午9：00-11：30税法150分钟下午2：00-5：30会计210分钟9

月16日上午9：00-11：30经济法150分钟下午2：00-5：00财务

成本管理180分钟 四、报名 （一）报名日期 惠州地区报名时

间定于2007年5月14日至5月27日，周六、周日照常报名，周一

休息。 （二）报名办法 1．报名人员可同时报考五个科目，

也可选择报考部分科目。分科交纳报名费，每科65元，教材

费另计。 2．报名时，须提交身份证、学历证书或专业技术

职称证书原件和复印件，交纳大一寸近期免冠（黑白）照片2

张并填写一份报名表。 持有上年度注师考试IC卡的考生，只

需交纳大一寸黑白免冠照片2张，并填写一份报名表即可。 3

．缴费办法：今年报名处不再收取现金，采用刷卡缴费（有

“银联”标志的借记卡或信用卡均可）。 如需缴纳现金，可



在开单后到建设银行各营业网点自行缴费，请考生注意避开

银行周六、日休息时间。 报名地点： 惠州市注册会计师协会

、惠州市南新路16号（南坛小学南门对面），市财政局1楼。 

电话：2244554 五、考试用书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根据全国

考试委员会审定的2007年度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考试

大纲》，组织编写、出版考试辅导教材及有关参考资料，各

地考办在考生报名时统一征订、发放，考生可自愿订购。 六

、试卷评阅、成绩认定和成绩核查 （一）每科考试均实行百

分制，六十分为成绩合格分数线。 （二） 成绩发布后，如果

考生本人认为所发布的成绩与本应取得的成绩有差距，可由

考生本人在全国考办当年考试成绩发布之日起1个月之内向报

考地注册会计师考试委员会办公室提出成绩核查申请，由全

国考办组织成绩核查，每科收取核查费100元。 （三）单科成

绩合格者，在取得单科合格成绩后的连续四次考试中有效

。2007年对以往年度的单科合格成绩有效期追溯至2003年。 

（四）取得全部应考科目有效合格成绩者，可持各单科成绩

通知单，向地方考办申请换发全科合格证书。 （五） 全科成

绩合格者在领取全国考试委员会颁发的全科合格证书后，可

申请成为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会员。全科合格证书只证明全

部考试成绩合格，不作其他用途。惠州市注册会计师考试办

公室2007年4月25日梅州07年注册会计师考试报名时间为5月12

至23日关于2007年度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报名的通知 根

据《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办法》的规定，现将2007年度

有关报名事项通告如下： 一、报名条件 具有下列条件之一的

中国公民，可报名参加考试： （一）高等专科以上学校毕业

的学历； （二）会计或者相关专业（相关专业是指审计、统



计、经济。下同）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 二、免试条件 具

有会计或相关专业高级技术职称的人员（包括学校及科研单

位中具有会计或相关专业副教授、副研究员以上职称者），

可以申请免试一门专长科目。申请者应填写《2007年度注册

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免试申请表》，并向报名所在地省级财

政部门注册会计师考试委员会办公室（以下简称地方考试委

员会办公室）提交高级专业职称证书，经地方考试委员会及

有关部门审核确定并报财政部注册会计师考试委员会（以下

简称全国考试委员会）核准后，方可免试。 三、考试科目和

范围 考试科目：会计、审计、财务成本管理、经济法、税法

。 考试范围：在全国考试委员会发布的2007年度《考试大纲

》中确定。 四、考试方式、时间和地点 考试方式：闭卷、笔

试。客观性试题采用填涂答题卡方式解答；主观性试题采用

书写中文简体文字方式解答。 考试于2007年9月14日至16日举

行。会计考试时间为210分钟；审计、财务成本管理考试时间

各为180分钟；经济法、税法考试时间各为150分钟。 考试顺

序如下：考试日期考试时间考试科目答卷时间9月14日下午2

：00-5：00审计180分钟9月15日上午9：00-11：30税法150分钟

下午2：00-5：30会计210分钟9月16日上午9：00-11：30经济

法150分钟下午2：00-5：00财务成本管理180分钟 五、报名 各

位考生在报名前认真阅读《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办法》

、《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应考人员守则》、《注册会计

师全国统一考试违规行为处理办法》、《注册会计师全国统

一考试考务工作规则》及本简章的有关内容，报名即视为全

部认同，并自觉遵守。应考生人员在领取准考证时，应同时

领取《应考人员必读》，以便按规定参加考试。 （一） 报名



日期 报名时间从2007年5月12日至5月23日，连续12天。 （二

）报名办法 1、报名人员可同时报考五个科目，也可选择报

考部分科目，考务费分科收取，根据广东省物价局粤价

〔2001〕158号文规定每科考务费收取65元。报名使用IC卡方

式，没有IC卡的报考人员每人收取10元IC卡工本费。 2、报名

时，须提交学历证书或专业技术职称证书原件、身份证原件

和复印件，交纳一寸近期（上年或本年）免冠照片1张。经报

名点工作人员审核无误后，填写《2007年度注册会计师全国

统一考试报名登记表》，并按报名收费标准交纳考务费、IC

卡费。 3、 属地原则报名。所有报考人员均在当地指定的报

名点报名。市本级、梅县、梅江区、中央、省驻梅单位的报

名定在梅州市注册会计师协会，其余各县（市、）由当地财

政部门指定。 4、 考试办公室对报名人员的报名资格进行审

定，并按全国考试办公室统一规定的格式、编号，制发准考

证。 六、考试用书订购、发放 （一） 全国考试委员会办公室

根据全国考试委员会审定的2007年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

《考试大纲》，组织编写、出版考试辅导教材及有关参考资

料。梅州市注册会计师考试办公室组织本地区的考试用书的

征订、发行工作，考生可自愿订购。 （二） 严禁其它单位或

个人以全国或地方考试委员会、考试委员会办公室、考试委

员会委员及考试命题专家、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的名义编写

、出版考试辅导教材及有关参考资料及举办考前辅导班。 （

三） 为方便考生复习应考，全国考试委员会办公室将在《中

国注册会计师》杂志和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网站

http://www.cicpa.org.cn开辟考试问题解答专栏， 自2007年6月

起陆续回答考生在应考和复习中遇到的问题，请考生界时关



注。 如果考生在复习备考过程中遇到教材中的专业问题，可

向全国考试委员会办公室发传真，全国考试委员会办公室将

开通24小时传真电话（010－68703206）；或发电子邮件，会

计问题请发送至examkj@cicpa.org；审计问题请发送

至examsj@cicpa.org；财务成本管理问题请发送

至examcw@cicpa.org；经济法问题请发送至examjjf@cicpa.org；

税法问题请发送至examsf@cicpa.org.全国考试委员会办公室对

所提问题进行汇总，对考试政策及教材专业问题，研究后集

中解答；对涉及现行法规、制度、准则等政策问题，将提交

有关机构研究；全国考试委员会办公室原则上不办理对考生

个人的解答事项。 七、试卷评阅、成绩认定和成绩核查 （一

）应考人员答卷由全国考试委员会办公室集中，并依据财政

部注册会计师考试委员会下发的《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

试卷评阅规则》组织评阅。考试成绩由全国考试委员会认定

，梅州市注册会计师考试办公室通知考生。 （二）每科考试

均实行百分制，六十分为成绩合格分数线。 （三）成绩发布

后，如果考生本人认为所发布的成绩与本应取得的成绩有差

距，可由考生本人在全国考办当年考试成绩发布之日起1个月

之内向报考地注册会计师考试委员会办公室提出成绩核查申

请，全国考试委员会办公室将依据财政部注册会计师考试委

员会下发的《注册会计师考试成绩核查试行办法》、《注册

会计师考试成绩核查试行工作规程》组织成绩核查。 （四）

单科成绩合格者，其合格成绩在取得单科合格成绩后的连续

四次考试中有效。2007年对以往年度的单科合格成绩有效期

追溯至2003年。 （五）取得全部应考科目有效合格成绩者，

可持成绩合格凭证，向梅州市注册会计师考试办公室申请换



发全科合格证书，并交纳全科合格证书工本费。全科合格证

书只证明全部考试成绩合格，不作其他用途。 （六）在领取

全国考试委员会颁发的全科合格证书后，可申请成为中国注

册会计师协会会员。 八、报名参加考试人员应认真阅读《注

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办法》、《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

应考人员守则》、《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违规行为处理

办法》、《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考务工作规则》等注册

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的相关文件，并自觉遵守文件中的各项

规定，如有违反应接受相应处罚。 九、报考人员考试前期领

取准考证时，全国考试委员会办公室将向考生发放《应考人

员必读》，该《必读》中将收录考试期间答题卡（式样）、

答题卷（式样）、应考人员基本信息填涂（写）方法、应考

人员考场须知、应考人员考场守则及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

试相关办法规则等，请应考人员认真阅读，并按要求参加考

试。 十、为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需要，推动全面提高注册

会计师行业综合素质，深入掌握注册会计师行业队伍状况，

配合选拔和培训行业高层次国际化人才， 2007年度注册会计

师全国统一考试英语测试， 报名分为网上预报名和现场确认

两个步骤，应考人员可在2007年5月21日6月6日期间登录中国

注册会计师协会网（http://www.cicpa.org.cn）实施网上报名，

请详阅《2007年度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英语测试报名简

章》。 十一、考试组织 为组织好考试工作，市财政局成立梅

州市注册会计师考试办公室，组织领导全市注册会计师考试

工作。考试办公室由张梓明同志任主任，王科文、黄强基同

志任副主任。考试办公室设在市注册会计师协会（地址：梅

州市梅江三路142号二楼，联系电话：2264385，联系人：胡雪



萍、温淑莲。 梅州市财政局二00七年四月二十七日江门市07

年注册会计师考试5月15日至28日报名根据《注册会计师全国

统一考试办法》的规定，现将2007年度有关报名事项通告如

下： 一、 报名条件 具有下列条件之一的中国公民，可报名参

加考试： （一）高等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的学历； （二）会计

或者相关专业（相关专业是指审计、统计、经济。下同）中

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 二、免试条件 具有会计或相关专业高

级技术职称的人员（包括学校及科研单位中具有会计或相关

专业副教授、副研究员以上职称者），可以免试一门专长科

目。申请者应填写《2007年度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免试

申请表》。并向报名所在地省级财政部门注册会计师考试委

员会办公室（以下简称地方考试委员会办公室）提交高级专

业技术职称证书，经地方考试委员会及有关部门审核确定并

报财政部注册会计师考试委员会（以下简称全国考试委员会

）核准后，方可免试。 三、考试科目、时间、方式 考试

于2007年9月14日至16日举行。会计考试时间为210分钟；审计

、财务成本管理考试时间各为180分钟；经济法、税法考试时

间各为150分钟。 考试顺序如下：考试日期考试时间考试科

目9月14日14：0017：00审计9月15日9：00-11：30税法14

：0017：30会计9月16日9：00-11：30经济法14：0017：00财务

成本管理 考试方式为闭卷、笔试。客观性试题采用填涂答题

卡方式解答；主观性试题采用书写中文简体文字方式解答。 

四、报名办法、时间 请考生于5月15日至5月28日到所属市、

区财政局会计科（股）报名（市直考生到江门市财政局会计

从业资格证办证点华园中路42号报名，星期六、日不办公）

： 1、往年在江门地区报过名的考生携带IC卡即可，往年在



江门以外地区报过名的考生携带IC卡和大一寸近期黑白相片

一张。 2、首次报考人员需本人携带身份证、大专以上学历

或中级会计职称证书及其复印件、大1寸黑白相片1张并当场

照相。 3、考生可报考一至五科。 五、报名收费：报名费、

考务费每科65元，教材及资料费另计。 六、报名同时购买教

材。 七、领取准考证时间：2007年9月3日2007年9月12日 八、

成绩查询方式： 电话查询：自动9667700，人工1603江门市注

册会计师协会二零零七年四月二十四日推荐：2007年注册会

计师考试网络辅导，名师授课辅导科目精讲班冲刺班串讲班

报名主讲老师课时试听课时试听课时试听 会计郑庆华40


